
如果你的業務涉及維修、保養或拆解汽車等，你需一併
注意第2及3章的一般法例要求及此章的特定要求和良好
作業守則。

汽車維修及服務 第4.11節

特定 / 附加法例要求

	 	 如果	 你必須

查閱經核准的製冷劑回收設備，可瀏覽此網頁：

•	 sc.info.gov.hk/gb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ozone_layer_protection/ 
	 wn6_ae_rrcr.html

你擬循環再用或回收受管制的製冷

劑【8,9,10】

·	 使用經環保署核准的設備 

·	 根據生產商指示操作設備

一些被禁止的活動：

8	 除緊急情況外，故意從汽車空調機或其他冷凍設備排放超過50千克的受管制製 

	 冷劑【8】。

8	 露天焚燒廢輪胎。

延伸閱讀

【8】	 保護臭氧層 (受管制製冷劑) 規例簡介

【9】	 Air-Conditioning Refrigerants – A Time for Change (ProPECC PN 4/94) (只提供英文 
		  版本)

【10】 保護臭氧層條例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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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c.epd.gov.hk/gb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ozone_layer_protection/wn6_info.html

sc.epd.gov.hk/gb/www.epd.gov.hk/epd/tc_chi/environmentinhk/air/prob_solutions/voc_reg.html




